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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7）浙0784民初5823号
徐灵机、陈勇铭：本院受理李秋园与徐

灵机、陈勇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

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

书、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

定书（转程序）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、举

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权利义务告知

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
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

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

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9 日 14

时 30 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审判庭（西

门5楼）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17）浙0784民初5826号
徐灵机、陈勇铭：本院受理胡苏斋与徐

灵机、陈勇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
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
书、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
定书（转程序）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
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
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9 日 14
时 50 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审判庭（西
门5楼）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17）浙0784民初6029号

被 告 ：黄 鹏 ，男 ，1988 年 9 月
10 日 出 生（身 份 证 号 ：330722198
809106416）,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象珠
镇下山村正大小区25-2号：原告王海涛与

被告黄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下落不

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

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书（转

程序）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、举证通知

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外网查询告知书、判后

答疑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。原告起诉称：1、

请求判令被告黄鹏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

10万元，及利息（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

率18%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）；2、本案诉讼费

用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

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

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

日、三十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2017年11月

8 日上午 8 时 40 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

审判庭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缺席

判决。

（2017）浙0784民初6073号

被告:林跃祥，男，1959 年 9 月 1 日出
生（身份证号：330722195909011410），
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皇城里
村前宅 1 号。被告：王香菜，女，1962 年
12 月 27 日 出 生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330722196212271428），汉族，住浙江
省永康市东城街道皇城里村前宅1号：原告

施林枝与被告林跃祥、王香菜民间借贷纠

纷一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
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

票、民事裁定书（转程序）、合议庭组成人员

告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外网

查询告知书、判后答疑告知书、廉政监督

表。原告起诉称：1、判令二被告立即归还

原告借款 50000 元，并支付利息损失（自

2015 年 11 月 22 日起按照年利率 6%计算

至还款之日止，至起诉之日损失 4000 元）；

2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自本公

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

达期满后的十五日、三十日。开庭审理时

间为 2017 年 11 月 3 日上午 10 时 00 分，开

庭地点为本院8号审判庭。逾期不来应诉，

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（2017）浙0784民初6138号
被告:胡程拓，男，1990年10月25日出

生（身份证号：330722199010258210），
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桐塘头村
189 号：原告胡晔与被告胡程拓民间借贷

纠纷一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
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

传票、民事裁定书（转程序）、合议庭组成人

员告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外

网查询告知书、判后答疑告知书、廉政监督

表。原告起诉称：1、请求判令被告胡程拓

归还原告胡晔借款 20000 元并支付利息

（利息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按银行固定利

率一年期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）；2、本案

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
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
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
十五日、三十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7 年

11 月 8 日上午 9 时 20 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

19 号审判庭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

缺席判决。

（2017）浙0784民初1780号

王剑勇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葛
塘下村大房 103 号）：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

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剑勇信用卡

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
送达（2017）浙 0784 民初 1780 号民事判决

书，判决如下：由被告王剑勇在判决生效后

五日内归还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透支款本金人民币29705.20元

并支付利息 7552.91 元、滞纳金 6478.38 元

（利息和滞纳金计算至 2016 年 10 月 1 日

止，此后不再计收）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

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

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
息。案件受理费 894 元、公告费 400 元，合

计 1294 元，由由被告王剑勇负担。请你自

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

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

人的人数提交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

中级人民法院。

（2016）浙0784民初9033号

胡冬惠：本院对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

理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胡冬惠、姚林伟追

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。现依法向你

公告送达（2016）浙 0784 民初 9033 号民事

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，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
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
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7）浙0784民初2515号
沈婉蓓：本院对原告胡旌杰与被告沈

婉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7）浙 0784 民 初
2515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7）浙0784民初3998号

周鹏、张连丹：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林方

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，本院

于 2017 年 6 月 6 日作出宣判，原告吴林方

收到判决书后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提出上

诉，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，自公告之

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，
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（2017）浙0784民初4044号

王海杰：本院受理原告胡荣军与被告

王海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
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7）浙 0784 民初

4044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主要内容：由被

告王海杰归还原告胡荣军借款 250000 元

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 2017 年 5 月

9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

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）。款限

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。案件受理

费2525元，公告费350元，合计2875元，由

被告王海杰负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

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

满后的十五天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
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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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永康农贸城自产自销交易区摊位于 2017 年 8 月 20 日经营期

满，现向社会公开招商。

经营项目：经营自己种植（养殖）的农产品

报名时间：2017 年 8 月 8 日-9 日每天 9:00-16:00（报名时带

本人有效身份证及投标保证金）。

报名地址：农贸城（东城•大塘王）办公楼3楼办公室

另：农贸城 5 号楼建筑面积 7000 多平方米整幢、花木交易区尚

有少量摊房对外招租。

招商热线：89277666（707666） 13758980216（680216）

另：丽州商城菜场二楼约 1000 平方米场地出租，可经营餐饮、

儿童娱乐等。

联系电话：13758972398（672398）

永 康 农 贸 城 自 产 自 销 摊 位 招 商

招聘厨师、面点师、锅炉工和

帮工若干名。要求身体健康，年

龄在55周岁以内。

联系电话:金老师

15058587758

联系地址:学院南路16号

永康六中招聘 金丽温高速公路诚聘
诚招派遣收费协管员，户籍要求：永

康；年龄：18-30 周岁；学历：高中及以
上；身高：男性 170CM、女性 160CM 以
上。年薪 4.5 万元，福利 5000 元/年标
准。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和人身意外险。
报名时携近期二寸免冠照 1 张、学历、身
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
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 2017 年 8 月 9
日止

报名地点：金丽温高速公路永康出
口处

联系电话：0579-87581601

永康市龙山镇张溪头村水净化及
休闲健身公园建设工程（造价约 118 万
元），向社会公开招标，欢迎具备市政公
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单
位带盖章复印件报名。

报名时间：2017年8月7日至8月9日
报名地点：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

厦12楼
联系电话：0579-89285589

永康市龙山镇张溪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2017年8月4日

招标公告
永康市方岩镇可投应村外墙

喷真石漆工程，现对外招标。
招标时间：2017年8月9日上午

10：00
联系电话：670500王

664324应
永康市方岩镇可投应村村委会

2017年8月4日

招标公告

因线路抢修，8月7日6:30-08:30皇鼎K753线全线停电。

因线路工作，8 月 9 日 12:30-13:30 上考 K370 线路#18 杆后

短时停电。停电范围：唐先初中、唐先卫生院、晨光铝业、索普铝

业、唐先污水处理厂、宇王气泵有限公司、唐先五金模具设备厂、永

康市星宇有色金属加工厂、邮电局、唐先6#变、唐先5#变、唐先镇政

府、唐先4#变、康大养猪场、龙山2#变、龙山、施金发、金鑫金属制品

厂、上考2#变、唐先镇龙山村经济合作社、上考3#变、龙山3#变、强

盛工贸有限公司、亚泰杯业有限公司、天行集团有限公司、唐先农

机厂、浙江先康机械有限公司、龙山4#变、上考、上考4#变、石湖口、

金华移动永康分公司、朱文胜、石湖坑 1#变、谏庄、石湖坑 2#变、唐

先三村经济合作社、唐先三村 12#变、前新屋、石桥头 2#变、石桥头

1#变、施红伟、泽塘水库、二村老医院10#台区、唐先9#变。

因线路改造，8 月 10 日 6:30-17:00，10KV 八字墙 K114 线枫

坑村支线停电。停电范围（用户）：枫坑村、枫坑口村一带用户。

因线路改造，8 月 11 日 7:00-20:00，10KV 西溪 K314 线莲屋

支线停电。停电范围（用户）：邮电所、西溪 2#变、西溪 1#变、西溪

4#变、永康市扬帆工贸有限公司、康菲五金、永康市振峰五金工具

厂、金园五金、神马雕刻、军峰工具、永康市中涛工贸有限公司、长

飞金属、洪塘坑发电、乡镇供水、临时变、贾锦新、永康市自来水厂、

洪塘、永康市龙月香榧种植场、永康市众利农业综合开发公司、莲

屋一带用户。

遇雨顺延，因停电给用户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。

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公司

2017年8月4日

停电预告


